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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

 

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

鲁财会〔2017〕42号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8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 
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大

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 

根据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 2018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

格考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会考〔2017〕5号）要

求，现将我省 2018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报名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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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 

考试科目包括《初级会计实务》和《经济法基础》，参加会

计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，

方可获得初级资格证书。 

本次考试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

印发的 2018年度初级资格考试大纲。 

二、考试形式和考试时间 

2018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采用无纸化考试

的形式，于 2018年 5月 12日开始进行。 

《初级会计实务》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2小时，《经济法基础》

科目的考试时长为 1.5小时，两个科目连续考试，时间不得混用。 

三、报名条件 

报名参加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1）坚持原则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。 

（2）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

计制度，以及有关财经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度，无严重违反财经

纪律的行为。 

（3）履行岗位职责，热爱本职工作。 

（4）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以上学历。 

四、报名方式 

报 考 人 员 应 于 报 名 时 间 内 登 录 山 东 会 计 信 息 网

（www.sdkjxxw.cn）报名系统注册并填报个人报考信息，填写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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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号码进行短信验证，上传本人近期正式彩色免冠照片，打印报

名信息表。 

（一）持有我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报名人员经报名系统审

核通过后，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网上缴费，不再进行现场审核；审

核不通过的，应持本人身份证（或从业资格证书）和有关学历证

明，到会计从业资格所属地财政部门进行学历变更后再网上报名。 

（二）其他报名人员应在报名系统填报信息后，到考区报名

点接受现场资格审核。经审核通过后，再进行网上缴费。现场审

核需携带《2018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网上报名考

生信息表》、学历原件及复印件、居民身份证明（香港、澳门居

民为本人身份证明，台湾居民为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等）

原件。 

（三）报名时间为 2017 年 11月 1日—17日，补报名时间为

11 月 27 日—30 日，缴费时间至 12 月 5 日 22:00 截止。报考人

员应于缴费完成后，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报名状态是否成功。 

（四）在职在岗人员，在工作所在地报名；在校学生，在学籍

（或学校）所在地报名；其他人员，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我省会计初级资格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及有关事项将

于 2018年 4月 12日前在山东会计信息网公布，报考人员应在规

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。 

（二）会计初级资格考务费每科 56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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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考人员务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报名、交费等事宜，

填报信息应真实完整，照片应人脸清晰、亮度适中。报考人员缴

费完成后，报考信息、照片将无法修改，因填报信息、上传照片

错误或照片不清晰等原因无法参加考试或因漏缴费用导致报名

失败的，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责任。 

报考人员应充分了解有关考试信息，请勿让他人或培训机构

代报名，因代报名造成的有关问题，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责任。 

（四）考试结束后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将对答卷

的雷同情况进行排查。确认为雷同卷的，将予以公告，并按照有

关规定处理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广播、报纸等宣传媒

介，做好考试报名宣传工作。 

（二）在报名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要深入追查、

严厉打击。对弄虚作假骗取考试资格的报考人员及工作人员，按

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

与社会保障部令第 31号）严肃处理。 

 

    山 东 省 财 政 厅    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7年 10 月 24日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月 24 日印发  


